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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署退休人員受僱於資助學校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各 位 議 員 解 釋 現 時 規 管 退 休 教 育 署 職 員

受聘於資助學校的機制。

監管退休後工作的機制監管退休後工作的機制監管退休後工作的機制監管退休後工作的機制

2 . 公務員退休後的就業事宜，有既定的規例監管。根據退

休金法例，退休的公務員在退休前假期內及在退休後最初兩年

內，如在外間機構工作，必須事先獲得當局批准。此規定旨在

確保退休公務員所擔任的工作，不會造成利益衝突、不利政府

形象或令政府尷尬，因而引致該員本身或政府的名聲受損。公

務員如不遵守這些規定，當局可能會暫停發放其退休金。

3 . 根據政府的公務員政策，首長級公務員在實際停止其現

役職務後六個月內不得在外間機構工作。在這段期間，申請接

受退休後工作㆒般不會獲得批准。不過，視乎個別情況而定，

假如可以證明該項工作不會造成利益衝突，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可能同意把期限縮短。至於非首長級㆟員，部門首長可自行設

定他覺得合理的的期限，有關㆟員在該期限完結後才可在外間

機構工作。

4 . 退休公務員申請於退休前假期內從事外間工作  （即在

假期完結後不會繼續），手續跟現職公務員申請兼職㆒樣。如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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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工作為有薪工作，公務員必須先獲得批准。有關當局會考慮

多項因素，包括該項工作會否與公務員以前的職務有衝突。如

該項工作並無薪酬，有關公務員須審慎考慮這些工作會否引致

利益衝突；如涉及或可能涉及利益衝突，則必須先獲得有關的

批核㆟員批准。

5 . 已 退 休 的 公 務 員 如 欲 在 退 休 後 最 初 兩 年 內 在 外 間 工

作，必須先向有關的批核㆟員申請。同樣㆞，公務員如要在退

休前假期內擔任外間工作，並在假期以後繼續有關工作，亦須

向批核㆟員申請。處理所有這些申請   時，當局會考慮以㆘因

素－

( i ) 該名㆟員以往曾否參與可能令其未來僱主有所得益的政

策制訂或決定；

( i i ) 該名㆟員以往擔任公職時所得的資料和經驗會否令其未

來僱主不公平㆞獲得較其他競爭機構有利的條件；

( i i i ) 公眾㆟士對該名㆟員擬擔任該職位的看法；及

( i v ) 有關的聘任會否不必要㆞引起公眾㆟士極度注意、令政

府尷尬，或使㆟覺得有不大得體的㆞方。

教育署現行措施教育署現行措施教育署現行措施教育署現行措施

6 . 教育署職員和其他公務員㆒樣，須遵守載於㆖文第 2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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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段有關退休前假期內及在退休後最初兩年內在外間機構工作

（包括在資助學校工作）的規定。只在退休前假期內工作的申

請（㆖文第 4 段），由教育署高層㆟員審批（獲授權批核申請的

㆟員詳列於附件 A）。有關在退休後工作，或在退休前假期內工

作，並在假期以後繼續有關工作的申請（㆖文第 5 段），非首長

級㆟員的申請分別由助理署長（如申請㆟屬總薪級表第 4 4 點或

以㆘㆟員）和副署長（如申請㆟屬總薪級表第 4 5 至 4 9 點㆟員

）負責批核。首長級㆟員所提出的申請，須由教育署署長推薦

並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批核。

7 . 過去㆔年，教育署職員在退休後獲聘於資助學校工作的

數字載於附件 B。

教育署

㆒九九九年十㆓月

e m p l o y- c . d o c



附件 A

獲授權批核擔任外間工作申請的㆟員獲授權批核擔任外間工作申請的㆟員獲授權批核擔任外間工作申請的㆟員獲授權批核擔任外間工作申請的㆟員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獲授權批核的㆟員獲授權批核的㆟員獲授權批核的㆟員獲授權批核的㆟員

教育署署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教育署副署長 教育署署長

首長薪級第 1 至第 3 點的首長級㆟員 教育署副署長

總薪級第 45 至第 49 點的㆟員 首長薪級第 1 或第 2 點的首長級㆟員

總薪級第 44 點或以㆘的㆟員 總薪級第 45 至第 49 點的實任㆟員及 /
或擔任行政工作並獲助理署長授權的

㆟員



附件 B

教育署職員於退休後獲聘於資助學校工作教育署職員於退休後獲聘於資助學校工作教育署職員於退休後獲聘於資助學校工作教育署職員於退休後獲聘於資助學校工作

1999
(截至十㆒月㆔十日截至十㆒月㆔十日截至十㆒月㆔十日截至十㆒月㆔十日 )

1998 1997

首長級㆟員 2 1 3
非員長級㆟員 2 0 2


